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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已认真阅读项目申报要求，了解产业扶持专项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并承诺如下：
一、对本项目及申报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保证不虚假申报。
二、本单位不存在违反专项资金管理规定被限制或取消申请资格的情况。
三、本单位未被纳入“信用中国”网、信用（广东）网中的失信惩戒主体名单。
四、本单位近两年内不存在因虚开发票、偷税漏税等违规违法行为被税务部门处罚。
五、本单位近三年来未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六、本单位近三年在专项审计、绩效评价、监督检查等方面未出现严重违法违规情况。
七、本项目不存在向市级多个资金主管部门申报资助的情况。
八、本单位与服务供应商（设备交易方）不存在关联交易。若存在关联交易，将主动对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书面说明，包括对购置设备（服务）原因、价格公允性的情况进行说明。
九、申请通过后，本单位配合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或意向合作银行通知自行前往开立监管账户。
十、收到专项资金后，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通则》等规定进行财务处理，并按规定用途使用。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自觉接受相关部门的绩效评价、监督检查。
十一、承诺不存在项目虚高价格套取财政资金、违法退款等违法违规行为，不存在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财政资金或挤占、截留、挪用财政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十二、承诺按政策要求和项目合同进行项目实施，承诺在国家和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结束前完工，达到数字化水平等级应达到二级及以上。
[bookmark: _GoBack]十三、项目完工评审不合格后，按政策须退回本项目获得的专项资金的，本单位承诺在壹个月内完成资金退回中山市财政局银行账户。
若违反上述承诺，本单位同意有关部门将失信违规情况录入信用（广东）网，并按相关规定处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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